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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收益分配情况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运营管理机构已对季度报告中的相关披露事项进行确认，不存在异议，并确保相关披露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2.1 基金产品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航首钢绿能 REIT

场内简称 中航首钢绿能 REIT

基金主代码 180801

交易代码 180801

基金运作方式 封闭式，封闭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21 年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6 月 7日

基金管理人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0,000,000.00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21 年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21 年 6 月 21 日

投资目标 本基金全部募集资金在扣除“基础设施基金需预留的全部资

金和费用”后，剩余基金资产全部用于购买资产支持证券份

额，存续期 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

券，并持有其全部份额，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持有项

目公司全部股权，并通过项目公司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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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或经营权利。基金管理人通过主动的投资管理和运营管

理，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稳定的收益分配及长期可持

续的收益分配增长，并争取提升基础设施项目价值。

投资策略 （一）基础设施项目的购入策略：基金存续期内，基金管理

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下，积极审慎进行

基础设施项目的购入，通过资产支持证券和项目公司等特殊

目的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

（二）基础设施项目的出售及处置策略：基金存续期内，基

金管理人根据市场环境与基础设施运营情况制定基础设施项

目出售方案并负责实施。基金存续期内，如根据基础设施项

目文件的约定，导致基础设施项目文件提前终止，且政府方

书面要求移交基础设施项目的，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基础设施

项目文件向政府方或其指定机构转让与移交基础设施项目

（含项目公司股权、基础设施项目资产）。如首钢集团或其

指定关联方未在行权期内行使优先收购权的，基金管理人有

权在行权期届满之日起的项目处置期内通过市场化方式处分

基础设施项目，如前述行为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应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比如金额超过基金净资产 20%等），基金管理

人应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决议实施。

（三）基金扩募收购策略：本基金存续期间扩募收购的，基

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运作办法》第四十条以及基金合同相关

规定履行变更注册等程序，并在履行变更注册程序后，提交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在变更注册程序履行完毕并

取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后，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启动扩募发售

工作。在基金管理人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聘请

其他中介机构对基金的扩募收购提供专业服务。

（四）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管理策略：基金管理人根据《运

营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委托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基础设施项

目的部分运营管理职责，力争获取稳定的运营收益，具体以

《运营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为准。

（五）固定收益投资策略：本基金除投资基础设施资产支持

证券外，其余基金资产应当依法投资于利率债、AAA 级信用债

或货币市场工具。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暂不设立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

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增加或变更业绩比

较基准并及时公告，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在存续期内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全部份

额，以获取基础设施运营收益并承担标的资产价格波动，因

此与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

金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低于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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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基金。

基金收益分配政策 1、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

2、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3、本基金应当将 90%以上合并后年度可供分配金额以现

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本基金的收益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

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 1次。

4、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5、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在与基金

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后对基

金收益分配原则和支付方式进行调整，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但应于变更实施日在规定媒介公告。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机构 北京首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2 资产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资产项目名称：首钢生物质项目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 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资产项目类型 垃圾处理及生物质发电

资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生物质能源发电及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包括提供

电力产品，收取电费收入；提供垃圾处置服务，

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

资产项目地理位置 北京市门头沟区鲁家山首钢鲁矿南区

2.3 基金扩募情况

无。

2.4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

项目 基金管理人 运营管理机构

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

姓名 刘建 李佳

职务 督察长 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 010-56716166 010-60865988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五一剧场南

路 2 号院 1 号楼 7 层 702E

北京市门头沟区鲁坨路 1 号

院 1 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 号

院北京亚洲金融大厦 D 座第

8 层 801/805/806 单元

北京市门头沟区鲁坨路 1 号

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01 102308

法定代表人 杨彦伟 姜猛

2.5 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和原始权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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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金托管人
资产支持证券管

理人

资产支持证券托

管人
原始权益人

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首钢环境产业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

大厦

江西省南昌市红

谷滩新区红谷中

大道 1619 号南

昌国际金融大厦

A 栋 41 层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

大厦

北京市石景山区

首钢厂区（75）首

都钢铁公司行政

处 4 号楼 1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

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望

京东园四区 2 号

楼中航产融大厦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

大厦

北京市石景山区

石景山路 68 号

邮政编码 518040 100102 518040 100043

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戚侠 缪建民 刘丙臣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运作情况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5 年 7 月 1 日 - 2025 年 9 月 30 日）

1.本期收入 104,728,828.57

2.本期净利润 16,148,406.09

3.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7,486,852.87

4.本期现金流分派率（%） 1.28

5.年化现金流分派率（%） 4.99

注：1.第 3章节数据均为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的数据。

2.本期现金流分派率 1.28%，采用报告期内形成的可供分配金额 15,369,980.25 元/按照 2025

年 9 月 30 日收盘价计算的市值 1,199,000,000.00 元；

3.年化现金流分派率 4.99%，采用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可供分配金额年化后金额/按照 2025 年 9

月 30 日收盘价计算的市值 1,199,000,000.00 元。

3.2 其他财务指标

无。

3.3 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3.3.1 本报告期的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可供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15,369,980.25 0.1537 含 2025 年二季度未分配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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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8 元（应分配金额与实际

分配金额间的差额）

本年累计 44,772,860.93 0.4477 -

3.3.2 本报告期的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实际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29,402,880.68 0.2940 -

本年累计 62,720,690.25 0.6272 -

3.3.3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本期合并净利润 16,148,406.09 -

本期折旧和摊销 20,459,932.55 -

本期利息支出 179,681.74 -

本期所得税费用 -933,020.45 -

本期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35,854,999.93 -

调增项

1-期初现金及交易所国债 95,908,441.16 -

2-应收项目的减少 33,401,411.43 -

调减项

1-应付项目的减少 -41,968,414.33 -

2-本期资本性支出 -14,896,201.84 -

3-临时调用资本性支出 40,000,000.00 -

4-预留资本性支出 -78,618,903.25 -

5-预留不可预见费用 -1,993,442.00 -

6-期末负债余额 -22,915,030.17 -

7-本期分配金额 -29,402,880.68 -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 15,369,980.25 -

注：1.本期利息支出为保理融资利息,保理融资借款本金 3,000 万元已于 2025 年 9 月 23 日全部还

清。

2.预留资本性支出：本年度新增预留资本性支出 16,000,000.00 元，截至期末已预留未使用

资本性支出 78,618,903.25 元。

3.3.4 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化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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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97.4%，同比增加金额为 758.39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①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上半年生活垃圾处理费于本报告期回款；②本期国补回款较上年同期同

比增加；③基础设施项目生活垃圾处理量同比增加导致营业收入增加。

3.3.5 本期调整项与往期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临时调用资本性支出”项目说明如下：项目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收到北京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拨付的 2025 年度上半年生活垃圾处理费 6,920 万元，基金管理人将其中 4,000

万元用于补足临时调用预留的资本性支出，详细内容请查阅《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首

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临时调用资本性支出进展的公告》。

3.4 报告期内基金费用收取情况的说明

3.4.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1）固定管理费

基金收取的固定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基金当年固定管理费为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年费率与基金当年可供分配金额的

7%之和，按年收取。

其中，固定管理费与基金资产净值挂钩部分按日计提、按年收取。如无前一估值日的，以基

金募集净金额作为计费基础。公式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按日应计提的与基金资产净值挂钩的基金固定管理费

E为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或基金募集净金额）

本报告期与净值相关的固定管理费计提 231,257.00 元，尚未划付；与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相关

的固定管理费计提 1,075,886.57 元，尚未划付。此部分固定管理费含向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支付

的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管理费。

（2）浮动管理费

基金收取的浮动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基金收取的浮动管理费=年度基金可供分配金额超出 1.4 亿元部分×10%+项目公司年度运营

收入超过 395,153,982.54 元部分×20%。

浮动管理费基金管理人按年一次性收取。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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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计提浮动管理费。

3.4.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收取的基金托管费计算方法如下：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估值日资产净值的 0.05%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05%÷当年天数

H为按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或基金募集净金额）

如无前一估值日的，以基金募集净金额作为计费基础。

基金托管费按日计提，按年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

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

期顺延。

本报告期内，计提托管费 115,628.50 元，尚未划付。

3.4.3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管理费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每个计费周期的管理费=专项计划设立日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0.1%×

专项计划在该计费周期内实际存续天数/365。管理费按年收取。

每年结束后，在提取“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费”后，基金管理

人按照上述计算方式核算资产支持证券管理费用，在核算完毕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资

产支持证券管理人。将由基金管理人统一收取基金管理费后进行划付。

本报告期已计提 337,219.07 元，尚未划付。

3.4.4 运营管理机构管理费及成本

运营管理机构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运营管理机构管理费=（任期内自然年度项目公司的实际收入-收入基数）×20%，由基金管理

人统一收取基金浮动管理费后支付。

根据《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本报告期内，未计提运营管理机构管理费。

此外，根据《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运营管理服务协议》约定，在基

础设施项目公司年度实际收入未达到发行预期收入基数 395,153,982.54 元（不含税）的情况下，

按照差额部分的 65%扣减外部运营管理机构的运营管理成本。考虑负向考核后，本报告期内基础

设施项目层面计提对运营管理机构的运营管理成本不含税金额为 65,786,423.00 元，此部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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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成本为因基础设施项目实际生产经营产生的成本，不列为运营管理机构管理费。截至报告期

末，已计提尚未支付的运营管理成本含税金额为 52,711,974.60 元。

§4 资产项目基本情况

4.1 报告期内资产项目的运营情况

4.1.1 对报告期内重要资产项目运营情况的说明

1、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项目（以下简称“生物质能源项目”）、

北京首钢餐厨垃圾收运处一体化项目（一期）（以下简称“餐厨项目”）以及北京首钢鲁家山残

渣暂存场项目（为生物质能源项目的配套设施）3 个子项目，涵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厨余垃圾

收运处置等业务。其中：生物质能源项目已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签订为期 28 年（2014 年-2041

年）的《垃圾处理服务协议》，自 2014 年 1 月并网运营；餐厨项目自 2017 年 9 月开始运营；北

京首钢鲁家山残渣暂存场项目（为生物质能源项目的配套设施）自 2018 年 6 月开始运营。

2、基础设施项目收入及成本费用的主要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主要产品包括生活垃圾处置服务、厨余垃圾收运处置服务、电力销

售等。其中，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四类，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处理来自石景山区、门头沟区、丰台区等主要区域的经分类的其他

生活垃圾，收取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上述区域其他生活垃圾的处理，最终以北京市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主管单位的调度为准。厨余垃圾是指居民日常生活及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

动中产生的垃圾，按照垃圾来源可分为居民厨余垃圾和非居民厨余垃圾。本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收

运处置北京市石景山区、门头沟区的非居民厨余垃圾，取得厨余垃圾收运处置费。本基础设施项

目通过向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销售电力取得电费收入，售电电价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

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801 号)的有关规定，基础设施项目每吨垃圾

折算上网电量不超过 280 千瓦时的部分，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65 元（含税）

（其中：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补贴（即省补）0.1 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即国补）0.1902

元，两级补贴合计占比 44.65%），其余上网电量执行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3598 元（含税）。

基础设施项目营业成本及费用主要是运营管理成本、折旧及摊销、利息支出（主要为北京首

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有息负债计提的利息费用）等。

3、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整体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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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整体运营稳定，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现设备存在影响机组正

常运行的情况，运营管理机构按照行业规范要求定期进行设备检修及设备检测工作。报告期内，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积极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协调垃圾来源，并积极优化生产，推动

项目公司生活垃圾处理量、发电量、结算电量、厨余垃圾处置量均同比增加，有效保障基金份额

持有人收益。

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生活垃圾处理量同比增加 10.09%，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设备检修时

间长且本季度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积极协调垃圾来源并取得成效。

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发电量、结算电量数同比分别增加 20.10%、22.77%。变动的原因主

要为：一是通过投用尖峰冷却系统、生活垃圾焚烧全流程 AI 应用、碳监测平台等方式，有效降低

厂用电率并提升吨垃圾发电效能；二是强化设备管理，持续推动设备长周期稳定运行，降低设备

消缺时间，有效提升发电机组等效利用小时数等指标。

4.1.2 报告期以及上年同期资产项目整体运营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方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5年 9月30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7月1

日至2024年9

月30日)

同比（%）

1
生活垃圾处理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对居民日常生活及为生

活服务活动中产生的经

分类的其他生活垃圾进

行处置的数量

万吨 27.18 24.69 10.09

2
生活垃圾处理

产能利用率

企业实际的生活垃圾处

理水平与设计处理能力

的比率，实际生活垃圾处

理量/设计处理量

% 27.18 24.69 10.09

3 发电量
发电机在一定时间生产

的电能数量
万千瓦时 11,303.58 9,411.48 20.10

4 结算电量

发电企业与购电公司按

照双方签署的合同，在一

定结算周期内实际进行

电费结算的电量

万千瓦时 8,884.48 7,236.68 22.77

5
等效利用小时

数

发电设备在不同负荷下

的实际运行时间按照一

定的方法折算成相当于

满负荷运行状态下的运

行时间，发电量/额定装

机容量

小时 1,883.93 1,568.58 20.10

6 厨余垃圾收运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万吨 1.23 1.28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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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通过专门的收运车辆和

人员，对产生的厨余垃圾

进行收集和运输的数量

7
厨余垃圾处置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对收集的厨余垃圾进行

处理和处置的数量

万吨 2.03 1.59 27.67

8
厨余垃圾日均

收运量

在一定区域内，平均每天

收集运输的厨余垃圾的

数量，厨余垃圾收运量/

自然天数

吨/日 133.70 139.13 -3.90

9
厨余垃圾日均

处置量

指在一定区域内，平均每

天对收集的厨余垃圾进

行处理和处置的数量，厨

余垃圾处置量/自然天数

吨/日 220.65 172.83 27.67

10
生活垃圾处理

服务费单价

每吨生活垃圾的处理服

务费
元/吨 173.00 173.00 0.00

11
厨余垃圾收运

平均单价

每吨厨余垃圾的收运价

格
元/吨 480.18 480.69 -0.11

12
厨余垃圾处置

平均单价

每吨厨余垃圾的处置价

格
元/吨 291.48 336.32 -13.33

4.1.3 报告期及上年同期重要资产项目运营指标

资产项目名称：序号：1 项目名称：首钢生物质项目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方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5年 9月30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7月1

日至2024年9

月30日)

同比（%）

1
生活垃圾处理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对居民日常生活及为生

活服务活动中产生的经

分类的其他生活垃圾进

行处置的数量

万吨 27.18 24.69 10.09

2
生活垃圾处理

产能利用率

企业实际的生活垃圾处

理水平与设计处理能力

的比率，实际生活垃圾处

理量/设计处理量

% 27.18 24.69 10.09

3 发电量
发电机在一定时间生产

的电能数量
万千瓦时 11,303.58 9,411.48 20.10

4 结算电量

发电企业与购电公司按

照双方签署的合同，在一

定结算周期内实际进行

电费结算的电量

万千瓦时 8,884.48 7,236.68 22.77

5
等效利用小时

数

发电设备在不同负荷下

的实际运行时间按照一
小时 1,883.93 1,568.5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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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方法折算成相当于

满负荷运行状态下的运

行时间，发电量/额定装

机容量

6
厨余垃圾收运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通过专门的收运车辆和

人员，对产生的厨余垃圾

进行收集和运输的数量

万吨 1.23 1.28 -3.90

7
厨余垃圾处置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对收集的厨余垃圾进行

处理和处置的数量

万吨 2.03 1.59 27.67

8
厨余垃圾日均

收运量

在一定区域内，平均每天

收集运输的厨余垃圾的

数量，厨余垃圾收运量/

自然天数

吨/日 133.70 139.13 -3.90

9
厨余垃圾日均

处置量

指在一定区域内，平均每

天对收集的厨余垃圾进

行处理和处置的数量，厨

余垃圾处置量/自然天数

吨/日 220.65 172.83 27.67

10
生活垃圾处理

服务费单价

每吨生活垃圾的处理服

务费
元/吨 173.00 173.00 0.00

11
厨余垃圾收运

平均单价

每吨厨余垃圾的收运价

格
元/吨 480.18 480.69 -0.11

12
厨余垃圾处置

平均单价

每吨厨余垃圾的处置价

格
元/吨 291.48 336.32 -13.33

4.1.4 其他运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公司确认国补电费收入 1,312.34 万元，占项目公司营业收入的

12.54%。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公司收到国补电费回款 4,652.27 万元，收到北京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生活垃圾处理费回款 6,920 万元。

4.1.5 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经营风险、行业风险、周期性

风险

基础设施项目经营风险、市场风险、上网电价国补收入部分延后收到的风险、生活垃圾处理

服务费部分延后收到的风险等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风险及缓释措施请查阅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5 年第 3 号）。

4.2 资产项目运营相关财务信息

4.2.1 资产项目公司整体财务情况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末金额（元） 上年末金额（元） 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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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资产 850,313,452.47 873,161,336.87 -2.62

2 总负债 1,376,479,091.79 1,383,949,755.72 -0.54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营业收入 104,683,109.13 92,857,119.92 12.74

2 营业成本/费用 106,142,247.56 134,508,363.11 -21.09

3 EBITDA 38,042,292.73 32,716,793.50 16.28

4.2.2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负债科目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报告期末金额（元）上年末金额（元） 较上年末变动（%）

主要资产科目

1 货币资金 88,204,669.21 119,290,725.78 -26.06

2 应收账款 323,524,016.93 281,743,878.65 14.83

3 固定资产 416,809,129.65 458,194,569.08 -9.03

主要负债科目

1 长期应付款 1,277,766,551.74 1,277,766,551.74 0.00

4.2.3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收入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

30日 金额同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收 入 比 例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收入比例

（%）

1 发电收入 48,024,713.06 45.88 40,358,279.94 43.46 19.00

2 生活垃圾处置收入 43,694,394.60 41.74 40,046,740.67 43.13 9.11

3
餐厨垃圾收运及处

置收入
11,167,987.91 10.67 10,873,439.48 11.71 2.71

4 其他收入 1,796,013.56 1.71 1,578,659.83 1.70 13.77

5 营业收入合计 104,683,109.13 100.00 92,857,119.92 100.00 12.74

4.2.4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

30日 金额同

比（%）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成 本 比 例

（%）

金额（元）

占该项目

总成本比

例（%）

1 运营管理成本 65,786,423.00 61.98 60,191,668.74 44.75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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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折旧及摊销 16,727,850.74 15.76 16,484,222.86 12.26 1.48

3 利息支出 22,724,384.73 21.41 57,587,013.08 42.81 -60.54

4 其他成本/费用 903,589.09 0.85 245,458.43 0.18 268.12

5 营业成本/费用合计 106,142,247.56 100.00 134,508,363.11 100.00 -21.09

注：1.利息支出主要为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有息负债计提的

利息费用，属于内部利息费用，在基金合并层面抵消，不影响基金合并层面利润；

2.报告期内其他成本/费用增长268.12%，主要系本期增值税税金附加同比增加71.11万所致。

4.2.5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财务业绩衡量指标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7月1日至

2024年9月30日

指标数值 指标数值

1 毛利率
毛利率=毛利/主营业务

收入
% 20.57 17.51

2
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营

业收入

% 36.34 35.23

4.3 资产项目公司经营现金流

4.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归集、管理、使用以及变化情况

基础设施项目公司现有银行账户 3个，均按照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开立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并接受招商银行的监管。

基础设施项目公司运营收入归集账户主要接收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收入及其他收入资金，支付

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各项税费及费用，按照约定偿付项目公司往期债务，向资金运作账户划付运

作资金等；基础设施项目公司资金运作账户主要接收运营收入归集账户划转的资金，用于债务清

偿、分配股东红利、支付运营管理成本、支付大修资金、进行合格投资等相关货币资金支出；基

础设施项目公司一般户为基金成立后新开立账户，按照北京城管委相关要求，需单独开立银行账

户，用于门头沟区厨余垃圾处理服务费的收款。

基金成立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公司日常收款于运营收入归集账户及一般户中进行。资金支付

方面，建立“三级审批”机制，由项目公司、基金管理人、监管银行分别对其真实性、适当性进

行审查，审批通过后，发起网托付款申请，公司财务负责人对审批流程及相关信息进行复核，递

交监管银行再次审核，审核通过后，资金划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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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 1.60 亿元，其中收取电费占经营活动现金

总流入的 53.72%，收取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生活垃圾处理费占经营活动现金流的 43.14%，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0.8 亿元，主要系本期收到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上半年的生活垃

圾处理费 0.69 亿元；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为 0.62 亿元，其中支付北京首钢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成本占经营活动总流出的 88.90%，支付税金占经营活动总流出的 10.78%。经营

活动现金流出较去年同期下降 0.06 亿元，主要系支付的运营管理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所致。

4.3.2 来源于单一客户及其关联方的现金流占比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两个主要现金流来源方为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合计经营

现金流入占比为 96.86%。

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公司收到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生活垃圾处理费 0.69 亿元，垃圾处

理费定价标准依据为项目公司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签订为期 28 年（2014 年-2041 年）的《垃

圾处理服务协议》。

报告期内收取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费为 0.86 亿元，支付的电费来源于电力用户，定价标准

依据为项目公司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签订的《购售电合同》，合同周期为 3 年（2025 年-2027

年），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基础设施项目收入来源稳定持续，盈利和现金流

具有稳定性。

4.3.3 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影响未来项目正常现金流的重大情况与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的说明

无。

§5 除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之外的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之

外的投资组合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3 货币资金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9,689,568.25 100.00

4 其他资产 - -

5 合计 29,689,568.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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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 5 章节数据均为基金单体层面数据。

5.2 其他投资情况说明

无。

§6 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6.1 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使用有关情况说明

原始权益人首钢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净回收资金 75,431 万元，计划用于北京首钢新能源发电项

目（生活垃圾二期）及永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一期）。报告期内，实际未使用回收资

金。原始权益人首钢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净回收资金用途未发生变更。

6.2 报告期末净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报告期末净回收资金余额 662,810,000.00

报告期末净回收资金使用率（%） 12.13

6.3 剩余净回收资金后续使用计划

无。

6.4 原始权益人控股股东或者关联方遵守回收资金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报告期内，原始权益人首钢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严格遵循相关规定，定期同监管机构报送回收

资金使用情况。

§7 基础设施基金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资产项目运营或

投资管理年限

资产项目运营或投

资管理经验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宋鑫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公司总经

理助理、不

动产投资

部总经理

2021 年 6

月 7 日
- 5 年以上

除管理本基金外，曾

参与光伏发电，园

区，新能源等基础设

施领域的投资管理

工作

硕士研究生，

曾供职于北京

市环球律师事

务所、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

所、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石油化工

科学研究院、

泰达宏利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现担任中

航基金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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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不动产

投资部总经

理、基金经理。

王峥恺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4 年 6

月 5 日

2025 年 7 月

16 日
5年以上

除管理本基金外，曾

参与多项仓储物流

园项目运营管理工

作

商务学士学

位，曾供职于

普洛斯投资

（上海）有限

公司、普旗（上

海）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现

担任中航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不动产投资部

基金经理。

邢薛程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5 年 5

月 16 日
- 5 年以上

除管理本基金外，曾

参与多项仓储物流

项目运营管理工作。

管理学学士学

位，曾供职于

烟台传化公路

港物流有限公

司、滕州传化

公路港物流有

限公司、青岛

传化公路港物

流有限公司。

现担任中航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不动产投资

部基金经理。

宋文雪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5 年 7

月 16 日
- 5 年以上

除管理本基金外，曾

参与多项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固废投资

项目运营管理工作。

学士学位，高

级会计师，具

有五年以上基

础设施项目运

营管理经验。

曾供职于中汇

会计师北京分

所、北京首创

环境投资有限

公司。现担任

中航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不动

产投资部基金

经理。

注：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或管理年限的计算标准，依据基金经理之前参与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或投资

管理项目或产品的具体时间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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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00,000,000.00

报告期期间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0,000,000.00

§9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65,726.00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65,726.0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7

注：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适用的交易费率与本基金法律文件规定一致。

§10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11 备查文件目录

11.1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证监会批准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2. 《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 《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5. 报告期内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在规定媒体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11.2 存放地点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号院北京亚洲金融大厦 D 座第 8层

801\805\806 单元。

11.3 查阅方式

1. 营业时间内到本公司免费查阅

2. 登录本公司网站查阅基金产品相关信息：www.avicfund.cn

3.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垂询：400-666-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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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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